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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化 工 技 师 学 院

山东化工技师学院监控视频查阅管理制度

为规范使用校园监控视频资源，确保视频资料科学、合理、

安全、高效地服务校园安全管理工作，依据《民法典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监控视频资料仅用于校内及周边治安、交通、消

防、稳定等事（案）件的查处，未经许可任何部门及个人不得

对学院监控视频资料进行查阅、刻录、拷贝或散布。

第二条 安全管理处是学院校园安全监控中心管理职能部

门，配备专职监控管理人员；校园安全监控中心为学院重点要

害部位，非本部门及监控中心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严禁入内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校园公共区域监控视频，是指安全管

理处利用视频图像采集技术和设备，对涉及公共安全、公共服

务和管理的场所或者区域进行视频图像信息采集、传输、控制、

显示和存储的视频图像信息。监控视频资料须始终保持原始性

和完整性，任何部门或个人严禁对监控视频进行删减、调整或

改动。

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内所有监控视频的查阅相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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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包括校内教职员工、在校学生以及校外相关部门等主体对

监控视频的查阅活动。查阅监控视频按以下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纳入学院管理的教职工申请查阅监控视频，当事人

登录个人企业微信办公平台填报校园监控查阅申请，经部门主

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处审批通过后，凭审批记录到安全管理处

办公室查阅。

（二）在校学生申请查阅监控视频，由所在系班主任登录

个人企业微信办公平台填报校园监控查阅申请，经系主要负责

人和安全管理处审批通过后，凭审批记录到安全管理处办公室

查阅。查阅时，当事学生应回避查阅现场，班主任将查阅结果

如实告知当事人。

（三）驻校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申请查阅监控视频，由所在

单位向其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业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登录

个人企业微信办公平台填报校园监控查阅申请，经部门主要负

责人和安全管理处审批通过后，当事人需在业务主管部门工作

人员陪同下凭审批记录到安全管理处办公室查阅。

第五条 如遇校内特殊、紧急突发性案(事)件，无法及时

履行审批手续的，当事人需向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情况，由部

门主要负责人联系安全管理处负责人先期办理查阅，事后补办

审批手续。安全管理处工作人员要如实记录在案，存档备查。

第六条 校外个人、单位原则上不得查阅学院监控视频资

料。公安、司法、国家安全机关等部门因工作需要查阅、拷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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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影像资料的，须出示相应的法律文书及查阅人有效工作证

件后，安全管理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操作。若涉及重大事件或

学院涉密信息的，需事先报请学院领导批准同意。

第七条 在查阅过程中，当事人应严格遵守监控查阅管理

要求以及安全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安排，在指定设备上查看监控

视频。严禁携带手机、相机、摄像机、录音笔、优盘等录音录

像、存储设备对监控视频进行拷贝、储存、转拍、转录；严禁

向第三方发布任何与所查阅监控视频相关的信息。若当事人存

在违反相关管理要求或超出申请查阅范围的行为，安全管理处

工作人员有权立即中止查看，并视情节轻重上报安全管理处负

责人。

第八条 因监控视频资料涉及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，为有

效避免监控视频数据外泄风险，查阅人员不能超过两人。当同

一事件查阅人数较多时，由所涉事部门推荐不多于 2 人作为代

表对监控视频进行查阅。

第九条 对于不能按本制度要求提供相关法律文件或不如

实填报校园监控查阅申请的，安全管理处不予受理。

第十条 校园一般部位视频的有效期为 30 天，重点部位视

频的有效期为 90 天，超过存储期的视频查阅申请安全管理处不

予受理。

第十一条 确因工作需要对监控视频数据进行拷贝的部门，

需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提出申请，安全管理处主要负责人审批及



— 4 —

监督下，经学院分管安全工作院领导授权，携带存储设备在安

全管理处工作人员操作下按照审批通过的时间范围和区域，进

行监控视频拷贝。拷贝完成后，拷贝人员和安全管理处工作人

员需在《学院监控视频拷贝记录表》上签字确认，记录内容包

括拷贝时间、视频内容概述、拷贝人员、监督人员等信息；拷

贝人员对所拷贝的监控视频数据负责，严禁向外散布相关拷贝

监控视频数据。如因监控视频数据外泄造成的所有影响或后果，

学院概不负责，同时保留对拷贝人员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第十二条 监控视频查阅时间为工作日的 08:00-11:00 以

及 14:30-17:00。夜间及节假日原则上不提供监控录像的查阅

工作。如遇紧急情况，按本制度第四、五条办理。

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处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监控视频各项

管理制度与操作流程，对查阅过程做好详细记录，存档备查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校园安全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山东化工技师学院

2025 年 4 月 11 日


